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7號

原      告  游錦華  

被      告  楊凱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3年度附民緝字第115號），

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25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被告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經本院合法

通知，其具狀表明不願被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83頁），而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

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266萬1000元。嗣更正聲明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

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經核原告所為請求金額變更及增列請求利息之部分，係屬擴

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引用本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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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實，即被告於108年10月間，加入訴外人楊弼勝所屬之3

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牟利性、持續性詐欺，有結構性組織犯

罪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該詐欺集團之話務機房成員

先於108年11月26日9時許，接續以數通電話向原告佯稱其因

涉嫌毒品買賣交易，需至金融帳戶領取現金新臺幣(下同)28

萬5000元供檢調單位管收調查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該

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當日12時11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

頭家厝郵局，自其名下之郵局帳戶提領28萬元，再於同日15

時52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與潭秀巷口，準備

裝有現金28萬5000元之手提袋欲交付。被告即與訴外人洪煜

翔、李運澄、傅羽麟及該話務機房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指示訴外人洪煜翔先

於108年11月26日前一日即前往臺中高鐵站等候通知，俟訴

外人洪煜翔於108年1月26日接獲該話務機房成員通知前往上

址假冒臺北地檢署管收人員向原告收取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

袋後，即搭乘計程車離開現場，前往臺中市○○區○○路00

0號統一超商前。被告同一時間再撥打電話指示訴外人李運

澄前往上開統一超商與訴外人洪煜翔碰面，由訴外人洪煜翔

將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袋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後，被告再指示

訴外人李運澄前往高雄市苓雅區博愛一路之御宿商旅，將上

開手提袋交付給訴外人傅羽麟，隨後訴外人傅羽麟再回到御

宿商旅7樓房間將手提袋轉交給被告進而上繳予訴外人楊弼

勝，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犯罪所得，因原告與訴外人李

運澄調解成立，訴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故向

被告請求14萬2500元，爰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

2500元，及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

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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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引用本院11

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案件之證據為證，復經本院依職

權調取前開刑事案件卷宗（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因

上開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判

處罪刑在案，亦有該案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

23頁），再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

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依前揭規定，視同

自認，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正。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

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共

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

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

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

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

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與訴外人洪

煜翔、李運澄、傅羽麟、楊弼勝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向原告實施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因而將現金28萬5000

元交付訴外人洪煜翔，再依序輾轉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傅羽

麟、被告、訴外人楊弼勝，是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共

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

行為，共同故意對原告遂行上開詐欺取財行為，致原告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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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堪認被告為本件共同侵權行為

人，自應對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

　㈢又按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

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4

條第有明文。參酌原告表示其與訴外人李運澄調解成立，訴

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75、87

至88頁），依前揭規定，訴外人李運澄已因清償而債務消

滅，就已清償之14萬2500元部分被告亦同免其責任，則原告

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萬

2500元(計算式：28萬5000元－14萬2500元=14萬2500元)，

核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

以給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

求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

27日（見本院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正當。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14萬2500元，及自114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宣

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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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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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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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3年度附民緝字第11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2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被告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經本院合法通知，其具狀表明不願被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83頁），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66萬1000元。嗣更正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請求金額變更及增列請求利息之部分，係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引用本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之犯罪事實，即被告於108年10月間，加入訴外人楊弼勝所屬之3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牟利性、持續性詐欺，有結構性組織犯罪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該詐欺集團之話務機房成員先於108年11月26日9時許，接續以數通電話向原告佯稱其因涉嫌毒品買賣交易，需至金融帳戶領取現金新臺幣(下同)28萬5000元供檢調單位管收調查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當日12時11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厝郵局，自其名下之郵局帳戶提領28萬元，再於同日15時52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與潭秀巷口，準備裝有現金28萬5000元之手提袋欲交付。被告即與訴外人洪煜翔、李運澄、傅羽麟及該話務機房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指示訴外人洪煜翔先於108年11月26日前一日即前往臺中高鐵站等候通知，俟訴外人洪煜翔於108年1月26日接獲該話務機房成員通知前往上址假冒臺北地檢署管收人員向原告收取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袋後，即搭乘計程車離開現場，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前。被告同一時間再撥打電話指示訴外人李運澄前往上開統一超商與訴外人洪煜翔碰面，由訴外人洪煜翔將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袋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後，被告再指示訴外人李運澄前往高雄市苓雅區博愛一路之御宿商旅，將上開手提袋交付給訴外人傅羽麟，隨後訴外人傅羽麟再回到御宿商旅7樓房間將手提袋轉交給被告進而上繳予訴外人楊弼勝，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犯罪所得，因原告與訴外人李運澄調解成立，訴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故向被告請求14萬2500元，爰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00元，及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引用本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案件之證據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刑事案件卷宗（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因上開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在案，亦有該案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再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依前揭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正。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與訴外人洪煜翔、李運澄、傅羽麟、楊弼勝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原告實施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因而將現金28萬5000元交付訴外人洪煜翔，再依序輾轉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傅羽麟、被告、訴外人楊弼勝，是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共同故意對原告遂行上開詐欺取財行為，致原告受有28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堪認被告為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自應對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
　㈢又按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4條第有明文。參酌原告表示其與訴外人李運澄調解成立，訴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75、87至88頁），依前揭規定，訴外人李運澄已因清償而債務消滅，就已清償之14萬2500元部分被告亦同免其責任，則原告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萬2500元(計算式：28萬5000元－14萬2500元=14萬2500元)，核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27日（見本院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正當。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萬2500元，及自114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7號

原      告  游錦華  

被      告  楊凱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3年度附民緝字第115號），

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25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被告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經本院合法通知，

    其具狀表明不願被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83頁），而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266萬1000元。嗣更正聲明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

    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經核原告所為請求金額變更及增列請求利息之部分，係屬擴

    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引用本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之犯

    罪事實，即被告於108年10月間，加入訴外人楊弼勝所屬之3

    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牟利性、持續性詐欺，有結構性組織犯

    罪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該詐欺集團之話務機房成員

    先於108年11月26日9時許，接續以數通電話向原告佯稱其因

    涉嫌毒品買賣交易，需至金融帳戶領取現金新臺幣(下同)28

    萬5000元供檢調單位管收調查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該

    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當日12時11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

    頭家厝郵局，自其名下之郵局帳戶提領28萬元，再於同日15

    時52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與潭秀巷口，準備

    裝有現金28萬5000元之手提袋欲交付。被告即與訴外人洪煜

    翔、李運澄、傅羽麟及該話務機房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指示訴外人洪煜翔先

    於108年11月26日前一日即前往臺中高鐵站等候通知，俟訴

    外人洪煜翔於108年1月26日接獲該話務機房成員通知前往上

    址假冒臺北地檢署管收人員向原告收取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

    袋後，即搭乘計程車離開現場，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

    統一超商前。被告同一時間再撥打電話指示訴外人李運澄前

    往上開統一超商與訴外人洪煜翔碰面，由訴外人洪煜翔將上

    開裝有現金之手提袋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後，被告再指示訴外

    人李運澄前往高雄市苓雅區博愛一路之御宿商旅，將上開手

    提袋交付給訴外人傅羽麟，隨後訴外人傅羽麟再回到御宿商

    旅7樓房間將手提袋轉交給被告進而上繳予訴外人楊弼勝，

    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犯罪所得，因原告與訴外人李運澄

    調解成立，訴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故向被告

    請求14萬2500元，爰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00

    元，及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

    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引用本院11

    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案件之證據為證，復經本院依職

    權調取前開刑事案件卷宗（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因

    上開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判

    處罪刑在案，亦有該案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

    23頁），再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

    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依前揭規定，視同

    自認，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正。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

    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共

    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

    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

    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

    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與訴外人洪煜

    翔、李運澄、傅羽麟、楊弼勝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向原告實施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因而將現金28萬5000元

    交付訴外人洪煜翔，再依序輾轉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傅羽麟

    、被告、訴外人楊弼勝，是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共同

    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

    為，共同故意對原告遂行上開詐欺取財行為，致原告受有28

    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堪認被告為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

    自應對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

　㈢又按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

    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4

    條第有明文。參酌原告表示其與訴外人李運澄調解成立，訴

    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75、87

    至88頁），依前揭規定，訴外人李運澄已因清償而債務消滅

    ，就已清償之14萬2500元部分被告亦同免其責任，則原告依

    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萬25

    00元(計算式：28萬5000元－14萬2500元=14萬2500元)，核屬

    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

    以給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

    求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

    27日（見本院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正當。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14萬2500元，及自114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宣

    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7號

原      告  游錦華  

被      告  楊凱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3年度附民緝字第11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2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被告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經本院合法通知，其具狀表明不願被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83頁），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66萬1000元。嗣更正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00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請求金額變更及增列請求利息之部分，係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引用本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之犯罪事實，即被告於108年10月間，加入訴外人楊弼勝所屬之3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牟利性、持續性詐欺，有結構性組織犯罪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該詐欺集團之話務機房成員先於108年11月26日9時許，接續以數通電話向原告佯稱其因涉嫌毒品買賣交易，需至金融帳戶領取現金新臺幣(下同)28萬5000元供檢調單位管收調查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當日12時11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厝郵局，自其名下之郵局帳戶提領28萬元，再於同日15時52分許，前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與潭秀巷口，準備裝有現金28萬5000元之手提袋欲交付。被告即與訴外人洪煜翔、李運澄、傅羽麟及該話務機房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指示訴外人洪煜翔先於108年11月26日前一日即前往臺中高鐵站等候通知，俟訴外人洪煜翔於108年1月26日接獲該話務機房成員通知前往上址假冒臺北地檢署管收人員向原告收取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袋後，即搭乘計程車離開現場，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前。被告同一時間再撥打電話指示訴外人李運澄前往上開統一超商與訴外人洪煜翔碰面，由訴外人洪煜翔將上開裝有現金之手提袋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後，被告再指示訴外人李運澄前往高雄市苓雅區博愛一路之御宿商旅，將上開手提袋交付給訴外人傅羽麟，隨後訴外人傅羽麟再回到御宿商旅7樓房間將手提袋轉交給被告進而上繳予訴外人楊弼勝，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犯罪所得，因原告與訴外人李運澄調解成立，訴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故向被告請求14萬2500元，爰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00元，及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引用本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案件之證據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刑事案件卷宗（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因上開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51號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在案，亦有該案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再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依前揭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正。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與訴外人洪煜翔、李運澄、傅羽麟、楊弼勝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原告實施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因而將現金28萬5000元交付訴外人洪煜翔，再依序輾轉交付訴外人李運澄、傅羽麟、被告、訴外人楊弼勝，是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共同故意對原告遂行上開詐欺取財行為，致原告受有28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堪認被告為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自應對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

　㈢又按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4條第有明文。參酌原告表示其與訴外人李運澄調解成立，訴外人李運澄已賠償原告14萬2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75、87至88頁），依前揭規定，訴外人李運澄已因清償而債務消滅，就已清償之14萬2500元部分被告亦同免其責任，則原告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萬2500元(計算式：28萬5000元－14萬2500元=14萬2500元)，核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影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27日（見本院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正當。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萬2500元，及自114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